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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5-134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台湾

工业新城整体合作开发项目股权收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经过对廊坊市永清县相关项目的长期考

察研究，经双方友好协商，2015 年 9 月 21 日，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

公司、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王常永、

任俊臣（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河北省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整体

合作开发项目股权收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根据合同约定，

公司拟收购河北光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彩投资”或“目标

公司”）98.5%的股权，取得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区域内 37.8 平方公里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等权益。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及审批情况 

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法定代

表人：任俊臣，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海四路 25 号 6 号楼 405 室，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 

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杨华彬，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工业区 3 号路甲一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66223853-6。 

王常永，身份证号码：11010819XXXXXX1877。 

任俊臣，身份证号码：13060219XXXXXX1514。 

公司与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公司、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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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王常永、任俊臣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上述交易亦未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股权收购合同，涉及金额 26,26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89%，按照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属于总裁授权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即可生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河北光彩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9 日，法定代表人：

王常永，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台湾

工业新城恒山路 3 号,经营范围：对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房地产业、

旅游业、新能源产业投资；销售建筑材料、五金电料、家用电器。 

光彩投资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分别为：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 85%、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管理委员会持股 1.5%、王常永持股

8.25%、任俊臣持股 5.25%。 

截至 2015 年 7 月 30 日，光彩投资资产总额（未经审计）

203,809.52 万元，负债 205,384.1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574.63

万元。经甲乙双方确认，目标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或有负债为 6,000 万

元。 

光彩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光彩投资与管委会签署的相关合同内容 

2009 年 11 月 18 日,光彩投资与管委会签订了《永清台湾工业新

城项目合同书》。本着合作双赢的原则，双方同意按照“整体规划，

分步实施”的战略，在廊坊市永清县合作建设总面积约为 37.8 平方

公里的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根据合同的约定，光彩投资负责新城基础

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在管委会的帮助下，引进国内外相关产业，促进

新城及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光彩投资是新城的投资主体与运营主

体，管委会赋予光彩投资“自主规划、自行招商、自主建设、自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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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优惠政策。同时，为支持光彩投资逐步收回相关投资，管委会

须以合适的方式保证土地出让价款扣除上缴省市费用之外余额部分

全额返还给光彩投资；并将进入台湾新城每个项目实现税收，自投产

之日起 15 年内县级留成部分的 50%奖励给光彩投资。 

（二）公司与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公司、管委会、王常永、任

俊臣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 

2015 年 9 月 21 日，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诚实

守信原则，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就乙方拟收购目标公

司 98.5%股权，取得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区域内 37.8 平方公里（以下

简称“目标地块”，目标地块四至：北至廊霸路，南至北前线，东至

跃进渠，西至中干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权利义务之事宜达成合

作，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作范围 

本次股权收购合作范围包括目标公司及廊坊浙商新城投资有限

公司等 5 家关联公司。本次合作前提是：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将目

标公司关联公司股份全部转移到目标公司名下；代持股份的公司解除

代持协议，由目标公司持有相关股份。股权变更、解除代持协议等事

项，以工商局工商登记变更证明材料及双方确认后为准。 

2、合作方式 

（1）本合同签订前，乙方已安排专业团队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

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乙方只认可甲方已披露的负债及或有负债，甲

方未披露的负债及或有负债，由甲方自行解决，与乙方和目标公司无

关。同时，甲方承诺交割日后与目标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相关的其他未

披露资产或新增资产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 

   （2）甲乙双方同意，纳入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①目标地块一级开发权； 

②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及所有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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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与目标地块相关的完整权益； 

④基础设施配套费投入、征地拆迁费、规划设计费、土地出让收

益、相关税费等全部投入形成目标地块的资产、权益（本合同另有约

定除外）。 

（3）本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甲乙双方协同将目标公司 75％的

股权变更至乙方或乙方指定公司名下,同时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监事由乙方指定人员担任（以乙方取得股权变更后的新营业执

照为准）。上述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由乙方负责目标公司的

经营管理，甲方参与经营管理，但乙方在经营管理目标公司过程中，

甲方应予积极配合及协助。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持股比例为：乙方 75%，北京京

台永清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3.5%，管委会持股 1.5%。甲方承诺上述股

权转让完成后，就目标公司经营管理和对外投资事宜放弃表决权，但

股东其他权利不变。 

（4）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剩余 23.5%股权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变更至乙方或乙方指定公司名下，管委会保留持有的

1.5%股权。 

（5）劳动人事。本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由甲方组织并协助乙方

对目标公司原有所有人员进行面试筛选，由乙方确定拟继续聘用人

员，非继续聘用人员由甲方终止其劳动关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补

偿、赔偿等全部费用。甲方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依法补偿、赔偿，

避免发生任何劳动仲裁、诉讼及劳动者的投诉、申诉等对目标公司有

不良影响的劳动事件，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等费用，且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承担违约责任。 

（6）在经营过程中优先以目标公司进行融资贷款，若目标公司

融资贷款不足以满足目标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时，甲乙双方按照新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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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比例，共同投入资金对目标地块进行一级整理工作。若甲方不能按

股权比例投入开发建设资金，可由乙方向甲方提供借款，乙方提供借

款按照 12%的年利率计息，利息从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剩余 23.5%股权对价款中扣除。管委会不承担按股权比例投资的义务。 

3、股权对价款及支付 

经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履行完本合同约定义务，目标公司 98.5%

股权对价款为 26,266 万元，乙方以自有资金支付相应款项。乙方取

得目标公司 75%股权应支付的股权对价款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取

得目标公司 23.5%股权应支付的股权对价款为人民币 6,266 万元。 

四、上述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永清县隶属河北省廊坊市，位于河北中部，京、津、保三角地带

中心，地处京畿重地、环渤海经济圈腹地、大北京战略经济圈的轴心

地带，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北距首都 60 公里，距首都机场 80 公里；

东距天津 60 公里，距天津新港 100 公里。半小时圈内有京津、京石、

津保、京深四条高速公路和 102、106 两条国道及京九铁路。此外，

永清县具有优良的资源环境，地热资源丰富，地下热水资源丰富，被

评为“中国温泉之乡”。 

上述目标公司控制区域位于永清县亦庄高新区核心位置，京台高

速永清出口处，直线距离首都第二机场约 20 公里，距北京南六环约

40 公里，距南三环约 55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是目前永

清县重点发展的区域中的核心位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随着首都第二机场

的开工建设，地处大北京战略轴心地带的永清县凭借便捷的交通环

境、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良好的产业基础，未来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

会。通过签订上述合同，公司将取得上述目标公司控制区域范围内的

一级开发整理权，这是公司聚焦京津冀战略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公

司在传统的项目开发模式之外的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公司将与管委会

http://baike.baidu.com/view/46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97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66.htm


 6 

 

积极合作，确定上述区域的规划、建设、运营方案，推动园区尽快开

工建设,为公司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撑。  

五、特别提示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订廊坊市永清县 6600 亩

土地整理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88 号，内容详见

2015 年 7 月 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由于本次股权收购的目标区域涵盖了 2015年 7月 1日发布的《关

于签订廊坊市永清县 6600 亩土地整理合作协议的公告》中的 6,600

亩土地，上述公告中的相关合作协议将不再执行。 

六、备查文件 

1、《永清台湾工业新城项目合同书》； 

2、《河北省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整体合作开发项目股权收购合同》。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